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川铁电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 

未履行决策程序的风险揭示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作为川铁电气（天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铁电气”或“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在持续督导过程中发现川铁电气存在对外担保未履行决策

程序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1、2016年7月1日,川铁电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知识产权为天津市东方海

鑫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向公司担保借款500万元提供质押反担保，担保金额500

万元，担保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1日； 

2、2016年7月1日,川铁电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知识产权为天津市东方海

鑫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斯第华电气（天津）有限公司担保借款500

万元提供质押反担保，担保金额5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

月1日； 

3、2016年7月14日,川铁电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知识产权为天津市东方

海鑫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向公司担保借款500万元提供质押反担保，担保金额

5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16年7月14日至2017年7月14日。 

以上担保行为目前均在履行中，主债权人和债务人未发生变化。根据公司章

程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上述对外担保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未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公司控股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未将上述事项告知主办券商。 

主办券商发现上述问题后，已责成公司立即发布关于补充对外担保的公告并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同时要求川铁电气控股股东和董监高人员认真学习信息披露

的相关规则并严格执行。2017年4月19日，川铁电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对外担保的议案》，对上述对外担

保进行了追认。 

主办券商郑重提醒：如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能够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则制度，提高规范运

作水平；则有可能给公司的规范经营和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希望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21日 


